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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文件 
 

 

北化大党发﹝2015﹞28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★ 
 
 

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 
关于印发《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代表人士 

联系交友的制度》的通知 
 

各分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 

各学院、部处及校直属单位： 

           《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代表人士联系交友的制度》已经党委常

委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执行。 

 

 

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 

2015年 10月 28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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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代表人士联系交友的制度 
 

为进一步加强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代表人士的联系和交流，

调动和发挥党外人士在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中的主动性、积极

性和创造性，推进统战工作的制度化、规范化建设，根据《关于

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2〕4号）

文件及《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北京高

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的意见》（京教工〔2013〕3 号）文

件中有关做好与党外人士交朋友工作的精神和要求，现将党员领

导干部与党外代表人士联系交友的制度做如下规定： 

一、联系交友的基本原则 

坚持“长期共存、互相监督、肝胆相照、荣辱与共”的基本

方针，主动热情，平等待人，坦诚相见，求同存异，互相学习，

说真话，交挚友，交诤友，要重实质性交往，深入扎实地建立友

谊，不搞表面上的客套和应付，以取得党外代表人士的充分信任。 

二、联系交友的范围和对象 

（一）参加联系交友的党员领导干部 

1．学校党委常委； 

2．校长助理； 

3．各二级党委（总支）书记。  

（二）联系交友对象 

1．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民主党派、无党派人士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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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正、副主委； 

3．归侨、侨眷中的党内外代表人士； 

4．担任副处级及以上领导职务的民主党派、无党派人士； 

5．各学院无党派代表人士。 

三、联系交友的主要任务 

1．及时了解和掌握联系对象的思想动态，针对他们普遍关心

的重点、热点和难点问题交换看法，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。  

2．认真听取联系对象对学校建设、发展和改革重大事项及教

学、科研、管理和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。 

3．关心联系交友对象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情况，及时帮助他们

反映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。 

四、联系交友的工作措施 

1．明确联系交友名单。校级党员领导干部及校长助理与党外

代表人士联系交友名单由党委统战部提出，每学年初统战部补充

完善名单，报党委常委审核确定。 

2．坚持定期联系制度。校级党员领导干部对所联系的党外人

士，每学期联系、谈心至少一次，可利用教学交流、科研合作、

工作开展等机会随时进行交谈；也可利用重大节日和活动聚会交

流或登门拜访。 

3．建立交友信息反馈制度。校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建立联系交

友记录，必要时将联系对象所反映的重要意见、建议向党委常委

汇报或向上级有关组织报告，重要问题需要办理或答复的，经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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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常委会决定后由相关部门及时办理或反馈。 

4．各二级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切实做好本单位的党外代表人

士的联系交友工作，要将党外朋友的思想动态及所反映的意见建

议，通过统战部及时向党委汇报，必要时直接向校党委提交报告。 

5．自本制度实施之日起，原《校党政领导干部与党外代表人

士联系交友的制度》（北化大党发〔1997〕9号）自行废止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 

                   

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主动公开     2015年 10月 28日印发   


